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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12 年至 114 年 

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多元照顧服務模式發展計畫 

壹、 計畫目的 

為提升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長照服務量能，本計畫結合直

轄市、縣（市）政府，透過補助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日間照顧

中心或新設小規模多機能，提供夜間臨時住宿服務，以小規

模多機能服務內涵辦理多元照顧服務；另為打造適合原鄉之

友善服務模式，開放具備在地文化敏感度之團隊，提出創新

長照服務模式，因應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特性，提供具文

化安全之長照服務。 

 

貳、 辦理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在地方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 

 

參、 實施區域：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 

縣市 山地原住民地區(30 個) 離島地區(11 個) 

新北市 烏來區  

桃園市 復興鄉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泰安鄉  

臺中市 和平區  

南投縣 信義鄉、仁愛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高雄市 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屏東縣 

三地門鄉、瑪家鄉、霧臺

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

鄉、春日鄉、獅子鄉、 

 

臺東縣 
達仁鄉、金峰鄉、延平鄉、

海端鄉、蘭嶼鄉 

綠島鄉 

花蓮縣 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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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山地原住民地區(30 個) 離島地區(11 個) 

澎湖縣 
 白沙鄉、西嶼鄉、望安

鄉 

金門縣 
 金城鎮、列嶼鄉、金沙

鄉、烏坵鄉 

連江縣 
 北竿鄉、莒光鄉、東引

鄉 

 

肆、 獎助項目及原則 

一、 項目一：日間照顧中心增設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實施區域： 

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優先補助無籌設（含前瞻補助案）

或未設立小規模多機能之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 

(三) 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 1 年內。 

(四) 補助原則及標準： 

1. 補助既有日間照顧中心提供臨時住宿之必要設施設備，

每機構以 5 床為限，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

萬元。 

2. 接受本部 110 年「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多元照顧服務

模式試辦計畫」於社區式長照機構提供夜間住宿服務，

未依本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

獎助項目及基準申請開辦獎助經費，得依本計畫申請所

需設施設備及材料費，每床最高補助 5 萬元。 

3. 考量本計畫屬方案型獎助，毋須更改立案證書服務項目

為小規模多機能，囿於山地原住民地理環境、土地建管

相關法規限制，參與本項目之「日間照顧中心」增設夜

間喘息服務者，其寢室空間得與日照中心日常活動場所

併計。 



5 

 

4. 本項目增設臨時夜間臨時住宿服務費及服務使用者部

分負擔比例，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GA06），特約方式亦得比照 GA06 辦理。 

5. 接受本計畫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媒合服務

提供單位自開辦服務之日起於本計畫補助場域至少服

務 10 年，10 年內有主動辦理停業、歇業，或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等相關規定予

以停業、廢止其設立許可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優先媒合其他服務執行單位於原場地持續提供服務；如

逾 3 個月未能持續提供服務，應依本部獎助計畫契約書，

按未提供服務期間之比例返還獎助費。 

(五) 申請應備文件：獎助計畫申請表及獎助計畫書（附件一）、

執行單位機構設立許可及其他具獎助實益之證明文件。 

 

二、 項目二：新設社區式長照機構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實施區域： 

本項目補助尚未籌設（含前瞻補助案件）及未設立社區式

長照機構（日間照顧或小規模多機能）之山地原住民及離

島地區。 

(三) 執行期間：修繕案自核定日起 2 年內、新建案自核定日

起 3 年內。 

(四) 補助原則及標準： 

1. 補助類型： 

(1) 小規模多機能：日間照顧每機構補助 30 人為限，新

建案每人最高補助 80 萬元、修繕案每人最高補助 40

萬元，為利規劃原鄉長者合宜空間，平均每人應有 8

平方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臨時住宿空間每機構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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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5 床為限，每床得另補助新建或修繕費用最高 50

萬元。 

(2) 日間照顧中心且設有夜間臨時住宿服務：日間照顧每

機構補助 30 人為限，新建案每人最高補助 80 萬元、

修繕案每人最高補助 40 萬元，為利規劃原鄉長者合

宜空間，平均每人應有 8 平方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

增設臨時住宿床位每機構得另補助設施設備費 5床為

限，每床最高補助 10 萬元。 

2. 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之執行單位應符合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並以原住民

族地區具文化敏感度單位為優先，於公有土地或建物設

立符合原鄉、離島特性及文化照顧需求之日間照顧中心，

並提供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3. 考量山地原住民地理環境、土地建管相關法規限制，申

請本項目之「日間照顧中心且設有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者，仍得以日間照顧服務項目立案，其寢室空間得與日

照中心日常活動場所併計；增設臨時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費及服務使用者部分負擔比例，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

及給付辦法（GA06）辦理，特約方式亦得比照 GA06 辦

理。 

4. 依本項目設立之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開辦所需服

務獎助設施設備及材料費，應依本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申請獎助經

費。 

5. 接受本計畫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媒合服務

提供單位自開辦服務之日起於本計畫補助場域至少服

務 10 年，10 年內有主動辦理停業、歇業，或經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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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等相關規定予

以停業、廢止其設立許可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優先媒合其他服務執行單位於原場地持續提供服務；如

逾 3 個月未能持續提供服務，應依本部獎助計畫契約書，

按未提供服務期間之比例返還補助費。 

(五) 申請應備文件：  

1. 補助計畫申請表及獎助計畫書（附件一） 及其他具補助

實益之證明文件。 

2. 土地/建物證明文件： 

(1) 新建案：公有土地證明文件，倘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權

者，應檢附公有不動產管理機關（各級政府公有、公

營事業或公法人、農會或漁會等）同意配合提供之切

結書、10 年以上租賃契約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同意

辦理函。 

(2) 修繕案：建築物耐震初評報告或耐震無虞證明，並依

上開新建案規定原則，檢附公有土地及建物證明文件，

倘建物所在土地或建物為私有，應檢附土地及建物無

償借用或獎助對象租用 10 年以上之使用同意書或租

賃契約書，並應經法院公證之相關證明。 

 

三、 項目三：穩健營運獎勵金 

(一) 獎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實施區域：同本計畫項目二。 

(三) 執行期間：核定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四) 獎助原則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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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獎助條件：申請本計畫項目二取得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

許可證書，並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提供長照服

務，發給一次性獎勵金 240 萬元。 

2. 運用範圍：限於機構營運所需支出，且為培力原住民及

離島地區長照服務人力資本，應優先僱用在地族人投入

長照服務。 

3. 考量山地原鄉地區，資源布建、人力招募不易，申請本

部 109 年至 110 年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服務試辦計畫

分類計畫一持續營運且未申請延續性補助者，得依本項

目申請營運獎勵金。 

4. 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之服務執行單位，應於

接受本項目獎助起至少服務 5 年，5 年內有主動辦理停

業、歇業，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長期

照顧服務法等相關規定予以停業、廢止其設立許可者，

應依本部獎助計畫契約書，按比例返還獎助費。 

(五) 申請應備文件及審查方式：獎助計畫申請表、獎助計畫書

（附件一）、設立許可證書、長照服務特約證明文件及其

他具獎助實益之文件。 

 

四、 項目四：創新原鄉長照服務模式 

(一) 獎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實施區域：55 處原住民族行政區 

(三) 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 2 年內。 

(四) 獎助原則及標準： 

1. 本項目每年最高獎助 100 萬元，以原住民地區長照服務

與醫療銜接、部落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外展服務等，

提供失能者照顧服務創新模式為發想主軸者優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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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獎助對象及執行單位提出 1 至 2 年期程計畫及各年度

預計達成目標與執行策略。 

2. 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熟稔原住民族事務之合法立

案醫事、長照、社福機構（團體）或法人提供運用族人

互助、部落互助等方式，提出符合原鄉因地制宜、因族

而異，兼具文化敏感度及文化安全之創新長照服務模式。 

3. 本項目服務模式不得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文化健康站

及長期照顧十年 2.0 整合型計畫等現有服務型態與運作

模式重疊。 

(五) 申請及審查方式：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之執行單位依執行需求詳列

經費概算，載明具體執行方法、預計服務人數及具體成

果指標，提出 1 至 2 年期程營運計畫及各年度預計達成

目標與執行策略，並敘明執行單位基本資料（服務量能、

平時考核及過去成效）等，發展可逐步獨立運作、自負

盈虧之永續經營方針。 

2. 申請本項目，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年度執行

期間終了前 1 個月函報本部執行成果與服務概況，將視

計畫期程、目標達成情形及服務模式成果，逐年核撥補

助經費。 

3. 審查項目 

  項目  配分  

1 計畫目標與當地需求切合性  10 

2 計畫架構、分年目標可行性  30 

3 計畫永續執行能力  30 

4 計畫經費編列適當性  20 

5 計畫創新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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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查流程：採初、複審二階段，初審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擇優入選至多 10 案，通過初審者，應依委員意見修正計

畫書，再由本部進行複審，必要時其方案負責人應配合

參與本部辦理之工作坊及實地訪視，擇優錄取至多 5案。 

(六) 申請應備文件：獎助計畫申請表及獎助計畫書（附件一）

及其他具獎助實益之證明文件。 

 

伍、 申請注意事項：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轄內社區式長照服務機構布建情

形，盤整山地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長照服務需求及量能，

評估擇定符合資格者，其中申請本計畫項目四以 1 案為限；

申請項目ㄧ、二，各山地原住民及離島行政區以 3 案為限，

彙整後提報整合型計畫。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具整合型計畫申請表及計畫書（附

件一），於本部公告截止日前函送本部審查核定，申請案件

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另本計畫項目三應檢具契約

書、獎助計畫申請表、獎助計畫書（附件一）、設立許可證

書、長照服務特約 3 年證明文件函送本部審查核定，申請

時間不受本部公告徵件時間限制。 

三、 計畫於執行期間，以同一事由另獲他機關獎補助時，應函

報本部說明他機關獎補助之項目及金額。不得與本部或他

機關已執行之計畫，重複提出申請。 

四、 本計畫經費預算項下所需之相關動支，如符合政府採購法

規定者，應依照該法之規定辦理。 

五、 本計畫經費以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應，倘計畫年度獎補助

款遭凍結或刪減，不能如期動支，本部得延後或調整變更

經費或中止辦理支付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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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依「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衛生福利

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及「衛生福利部補（捐）助

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七、 本部得視申請計畫內容之繁簡程度，以書面或會議方式進

行審查，必要時可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修改計畫內容，

或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說明。 

 

陸、 計畫核定及核銷方式 

一、 計畫核定與簽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通過本部審查

後依本部審查意見函送修正計畫書報本部核定，並辦理簽

約事宜。 

二、 經費撥付及核銷： 

(一) 項目一、二、四： 

1. 第一期款（核定金額 8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簽訂契約後，檢附領據、核定函表影本、納入預算證

明，如經直轄市、縣（市）議會同意墊付，應檢附議會

同意墊付函，註明撥款專戶戶名、金融機構全銜、帳號

等文件函送本部請款。 

2. 第二期款（核定金額 20%）：檢具收支明細表各 1 式 2

份（附件二）、執行單位期末成果報告（附件三）含光

碟電子檔、領據、核定函表影本、機構設立許可（項目

一、二）等相關審查文件，函送本部請領第二期款並辦

理結報，經審查通過後，核實撥付餘款，若原已撥付金

額有賸餘或其他收入，應一併繳還本部。 

(二) 項目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簽訂契約後，檢具

長照服務特約 3 年證明文件、領據、納入預算證明，如

經直轄市、縣（市）議會同意墊付，應檢附議會同意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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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函，註明撥款專戶戶名、金融機構全銜、帳號等文件

函送本部審核後撥款及核銷。 

三、 若因不可抗力或正當事由，未能於期限內函報本部結案，

報經本部同意延長者以 1 次為限。 

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立專戶儲存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

助經費，專款專用，其由專戶存款所產生之孳息，不得抵用

或移用，應於計畫結束後辦理繳回；但每年孳息金額為 300

元以下者，得免予繳回。 

五、 本計畫獎助經費核銷之支出憑證（含執行單位所送之支用

單據），請地方政府依規定審核，並妥為保管，以備審計機

關及本部查核。 

 

柒、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 本部核定計畫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季對計畫執行

單位之執行過程抽查與督考，以確保計畫品質，執行單位

須指派專人擔任窗口，處理計畫執行事宜，並請依審查後

修正之計畫書確實執行，本部得於執行期間派員至執行單

位了解計畫執行情形或要求向本部簡報。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說明試辦區域服務需求情形、計畫

推動期程、品質監督及稽核機制、經費概算及預期服務效

益。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本計畫經費納入預算，轄內單位

提報計畫書時，各單位應以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經費編

列標準及使用範圍，依所需科目逐項編列經費，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審查。 

四、 參與本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於原住民族地區、離

島地區提供服務者，得免自籌經費。 

https://www.mohw.gov.tw/dl-78126-4a8268d6-5763-4e90-992b-52a73225cbe6.html
https://www.mohw.gov.tw/dl-78126-4a8268d6-5763-4e90-992b-52a73225cb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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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計畫應確實依照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

及預算法規定，辦理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

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銷方式進

行。 

六、 受補助服務單位有虛報浮報、隱匿事實、溢領補助或違反

相關法令情事者，其所領取之補助，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書面命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於30日內返還；屆期未返

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七、 為瞭解執行單位提供服務之情形，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定期抽查派員訪視及提供輔導機制，並得通

知受補助服務單位提供相關服務資料，受補助之執行單位

應提供必要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八、 本計畫如有未盡之處，準用本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本部得視業務需要，隨時以公文書補充或修

正相關規定。 

捌、 經費來源：本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玖、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實施，執行期間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其

中項目二依本計畫核定執行期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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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年度推展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  
核准機關 

日期文號 
 

會 （ 地 ） 址 （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稱 
 
姓名  承辦人  電 話  

（申請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計 畫 

名 稱 
 福利別 長 照 服 務 

預定完

成日期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日間照顧中心增設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新設社區式長照機構 

□營運獎勵金 

□創新原鄉長照服務模式 

 

以下文字敘述 

預 

期 

效 

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計畫總經費  

申請衛生福利部 

補助 

（單位：新臺幣元） 

自籌經費 
（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民間捐款、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收費等，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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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申請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書 

 

 

 

 

申請單位：○○○○○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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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名稱：衛生福利部○○年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多元照顧服務模式發展

計畫 

貳、 計畫緣起 

參、 需求評估（轄內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日照中心、住宿式機構、家庭托顧機

構當前布建情形、服務區域需求情形等） 

肆、 計畫目標 

伍、 計畫執行期間 

陸、 計畫內容 

一、 日間照顧中心增設夜間臨時住宿服務 

(一) 服務對象分析 

(二) 服務提供單位（請敘明與受補助單位服務量能、平時考核情形及過去

成效） 

(三) 執行期程規劃（建議以甘特圖呈現，包含空間改善、人力資源規劃、

開辦服務期程等） 

(四) 建物配置圖及相關各層平面圖（含各空間之使用面積）。 

(五) 執行模式/營運策略（服務規模、服務空間及面積、空間規劃、設置標

準審查情形、服務內容、監督及查核機制等） 

(六) 預期效益（服務受益人數/次） 

二、 社區式長照機構 

(一) 服務對象分析 

(二) 服務提供單位（請敘明與受補助單位服務量能、平時考核情形及過去

成效） 

(三) 執行期程規劃（建議以甘特圖呈現，包含空間改善、人力資源規劃、

開辦服務期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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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模式/營運策略（設置地點及位置圖、建築物面積、總樓地板面

積、建物配置圖及相關各層平面圖（含各空間之使用面積）、設置標

準審查情形、服務內容、監督及查核機制等） 

(五) 預期效益（服務受益人數/次） 

三、穩健營運獎勵金 

(一) 服務對象分析 

(二) 服務提供單位（請敘明與受補助單位服務量能、平時考核情形及過去

成效） 

(三) 執行期程規劃（建議以甘特圖呈現，包含人力資源規劃、分年度服務

期程與目標等） 

(四) 執行模式/營運策略（服務規模/範圍、服務內容、經營特色、資源媒

合、永續經營能力分析與執行等） 

(五) 預期效益（服務受益人數/次） 

 

四、創新原鄉長照服務 

(一) 服務對象分析 

(二) 服務提供單位（請敘明與受補助單位服務量能、平時考核情形及過去

成效） 

(三) 執行期程規劃（建議以甘特圖呈現，包含人力資源規劃、分年度服務

期程與目標等） 

(四) 執行模式/營運策略（服務規模/範圍、服務內容、經營特色、資源媒合

永續經營能力分析與執行、等） 

(五) 預期效益（服務受益人數/次） 

柒、 經費概算 

一、 分計畫表列 

二、 申請經費總表（申請項目三者，至少提供營運 2年之經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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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其他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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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費
預
算
核
撥
數 

 

（結報） 

收 支 明 細 表 
受補助單位： 

補助年度： 

 

核
撥 

第一次核撥日期 

----年----月----日 

金額 

$      元 

第二次核撥日期 

----年----月----日 

金額 

$      元 

 

 第一次餘（絀）數 

金額 

$       元 

第二次餘（絀）數 

金額 

$       元 

第一次結報日期 

----年----月----日 

金額 

$      元 

第二次結報日期 

----年----月----日 

金額 

$      元 

 

    

    

    

    

    

    

小計    

餘（絀）數    

備註 

1.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元，自籌比例：    ％。 

2.利息收入:$     元。 

3.其他衍生收入：＄  元，請於結報時併同結餘款解繳補助機 

關。 

製表人 覆核        會計人員     單位首長 

                         （簽約代表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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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年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多元照顧服務模

式發展計畫 

成果報告 

 

 

申請單位：○○○○○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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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依據 

貳、 計畫實施期間 

參、 計畫目標 

肆、 執行成果及效益 

一、 受補助服務提供單位資訊 

二、 服務對象分析（包含基本資訊、失能等級、整體長照服務使用情形） 

三、 服務提供內容及方式 

四、 服務管理 

五、 經費執行情形（包含人數、人次、服務項目） 

伍、 政策建議 

陸、 相關附件 


